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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江宁路66号美琪大戏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84,429,4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52.19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

长、行长刘信义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刘信义、潘卫东、王喆、乔文骏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其

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孙建平、陈正安、赵久苏、吴国元、耿光新监事出席本次

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3、 公司党委书记高国富，副行长徐海燕、刘以研、王新浩、谢伟,董事会秘书穆矢出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332,373 99.9194 6,640,081 0.0588 2,456,982 0.021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482,153 99.9207 6,481,021 0.0574 2,466,262 0.0219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和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11,281,759 99.3518 70,898,795 0.6283 2,248,882 0.0199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按当年税后利润30%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共计155.09亿元；

（2）提取一般准备98.55亿元；

（3）以2016年末普通股总股本21,618,279,9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股利2元人民币（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43.24亿元；以资本公积按每10股转增

3股，合计转增人民币64.85亿元。

上述方案执行后， 结余的未分配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有关要

求，留做补充资本。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69,602,850 99.8686 13,210,152 0.1171 1,616,434 0.014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7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917,196 99.9246 5,308,238 0.0470 3,204,002 0.0284

6.00�审议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董事候选人高国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2,604,412 99.8952 8,701,416 0.0771 3,123,608 0.0277

6.02、议案名称：董事候选人傅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746,781 99.9231 5,549,047 0.0492 3,133,608 0.0277

6.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维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737,531 99.9230 5,560,347 0.0493 3,131,558 0.0277

7.00�审议公司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监事候选人孙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795,416 99.9235 5,132,867 0.0455 3,501,153 0.0310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474,998 99.9206 5,656,050 0.0501 3,298,388 0.0293

9、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1,871,630 99.4001 32,743,323 0.5905 522,219 0.0094

关联股东决议表决。

10、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2,223,700 99.4064 31,892,553 0.5751 1,020,919 0.018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326,

317,0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14,

245,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229,

040,586

98.8080

13,

210,

152

1.0620

1,

616,

434

0.13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4,611,

155

89.4999

1,510,

008

9.2495

204,

164

1.250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214,

429,431

98.9318

11,

700,

144

0.9531

1,

412,

270

0.115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审议公司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2,943,

285,828

99.49

88

13,

210,

152

0.446

6

1,616,

434

0.054

6

5

审议公司关于2017年度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949,

600,174

99.71

22

5,308,

238

0.179

4

3,204,

002

0.108

4

6.01 董事候选人高国富

2,946,

287,390

99.60

03

8,701,

416

0.294

2

3,123,

608

0.105

5

6.02 董事候选人傅帆

2,949,

429,759

99.70

65

5,549,

047

0.187

6

3,133,

608

0.105

9

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维中

2,949,

420,509

99.70

62

5,560,

347

0.188

0

3,131,

558

0.105

8

7.01 监事候选人孙伟

2,949,

478,394

99.70

81

5,132,

867

0.173

5

3,501,

153

0.118

4

8

审议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

券的议案

2,949,

157,976

99.69

73

5,656,

050

0.191

2

3,298,

388

0.111

5

9

审议公司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普

通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408,

107,919

97.69

21

32,

743,

323

2.271

7

522,

219

0.036

2

10

审议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408,

459,989

97.71

65

31,

892,

553

2.212

7

1,020,

919

0.070

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9、10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9、10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宪、汪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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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关联方福建省轻纺建筑设计院(下称“福建轻纺院” )、 福建省轻安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下称“福建轻安” )、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青纸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下

称“青纸机电” )三家协议组成联合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竞得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

制浆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总金额为28,865,106.00�元。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司与关联人一方参与公开招标导致。

●公司认为：本次关联方通过联合体参与公开招投标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

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2月21日，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

浆中试生产线议案》，拟在公司本部(福建沙县青州)建设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

产线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定第三方实施设计施工总承包。 根据公

司所委托的招标中介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中标通知书》 (编号 ：

0624-17110254)，公司关联方福建轻纺院、福建轻安、青纸机电三家单位通过协议联合体

方式竞得上述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标的。 2017年4月24日，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中标

方)签订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

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8,865,106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福建轻纺院、福建轻

安为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青纸机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司与关联人一方参与公开招标导致，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建省轻纺建筑设计院(竞标联合体牵头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世城

注册资本：916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路92号华源大厦8层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设计；轻纺行业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市政公用行业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甲级；电力行业工程设计；压力管道设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197.93万元，净资产2,044.26万元，2016年营

业收入4,101.63万元，净利润60.89万元。

2、福建省轻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竞标联合体成员)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杰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华林路 211号

主营业务：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

石方工程及送变电工程 的施工；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压力管道的安装。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49,509.24万元，净资产5,458.96万元，2016年营

业收入41,183.26万元，净利润450.72�万元。

(二)公司子公司(竞标联合体成员)

公司名称：福建省青纸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宗远

注册资本：431.21?万元

注册地址：?三明市沙县青州镇青山纸业公司内

主营业务：普通机械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金属构件、机电设备安装；钢结

构、水电安装、房屋修缮、防腐保温工程、架线和管道工程施工等。 @� � � �截止2016年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883.36万元，净资产633.84万元，2016年营业收入2,675.45万元，净利

润19.49万元。

(三)上述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福建轻纺院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无本公司股

份。

2、福建轻安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无本公司股份。

3、青纸机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福建轻纺院具有优秀甲级建筑设计、轻纺设计和工程总承包甲级单位；福建轻安具备

有机电安装工程、设备管道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单位；青纸机电多年从事机械、电器等

制造，以及机电设备安装，管道工程施工等，他们均有一套完善的管制制度和质保体系。 我

们认为本次相关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其均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承

包方，公司关联方福建轻纺院、福建轻安、及公司子公司青纸机电三家通过协议组成联合体

竞得标的。 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

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四、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2017年4月24日，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中标方)签订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四方合同)，合同总金

额为28,865,106元。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合同承包施工分工

福建轻纺院负责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管理；

福建轻安负责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青纸机电负责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二)工程范围及规模

工程范围：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设计、施

工总承包任务(包括生产线及设备的设计、采购和安装)。

工程规模：年产 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

工程设计：新建备料工段生产厂房 288m

(三)签约合同价：28,865,106元，其中：

1、勘察费 105,000�元。

2、建筑工程费 4,237,400�元。

3、安装工程费 7,240,000�元(含主材价格)。

4、生产线设备购置费为13,980,000元,除发包人自行采购之外的设备，其余均由承包

人以招标的方式选择设备供应商，发包人确认，设备购置费最终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5、其它费用3,302,706元(包干价)，其中：设计费938,309元，招标代理费施工图审查费

等其它费用654,038元，合计1,592,347元(包干价)，该项费用支付给福建轻纺院。总承包服

务费1,710,359元(包干价)，其中支付：福建轻纺院892,600元；福建轻安148,309元，青纸

机电669,450元。

(四)施工工期

1、第一阶段工期：备料工段上料系统、超声波制浆工段2017年 6月30日止。

2、第二阶段工期：备料工段筛选洗涤系统、超声波浆洗筛浓缩工段2017年9月30日止。

(五)工程款支付

1、建筑工程费、机电安装工程费支付

①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即按照当月单价子目已完成工程量相应金额的70％支付进度

款，直至工程完成竣工验收。

②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包人完成工程竣工结算资料(包括竣工图纸、结算资料等)

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和工程质量评估后10�天内支付至 90%。

③在项目竣工验收并经有关部门审核后付至审结数的95%， 余结算价的5%作为质保

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24个月起并满足保修条款后7天内付清。

2、勘察费支付

①勘察报告通过施工图审查合格后，支付总勘察费的 90%。

②工程竣工合格后，支付总勘察费的 10%。

３、设计费

①施工图完成并通过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如无施工图审查程序，则为全部施工图交付

施工后)，支付至总设计费的 90%。

②工程竣工合格后，支付总设计费的 10%。

③如工程意外停止，双方根据停工时完成的节点商议支付总设计费。

(六)违约责任

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1)承包人的设计、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以及合同约定；

(2)承包人违反约定，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

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

(3)承包人违反约定，未经发包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

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

(4)承包人违反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

达不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

(5)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

(6)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竣工后试验的；

(7)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工程接收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

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发包人指示再进行修补；

(8)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

(9)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1)按照发包人要求未能通过竣工/竣工后试验的损害进行赔偿。 发生延期的，承包人

应承担延期责任。

(2)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并按约定处理。

(3)承包人发生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

在指定的期限内纠正。 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

(或)工期延误。

2、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证，导致付款

延误；

(2)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

(3)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

(4)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

(5)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1)发生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

(2)承包人按合同条款约定暂停施工28�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

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但承包人的这一行为不免除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

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关联方通过组织联合体对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中试生产

线设计施工总承包。 关联方福建轻纺院具有优秀甲级建筑设计、轻纺设计和工程总承包甲

级单位；福建轻安具备有机电安装工程、设备管道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单位；公司子公

司青纸机电多年从事机械、电器等制造，以及机电设备安装，管道工程施工等。 他们均有一

套完善的管控制度和质保体系。 以公平招标方式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本公司在经过

严格的招标比选之后，认定该公司符合本公司的全部招标条件，并具有雄厚技术和稳定质

量保障及合理的价格。此项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陈建煌先生、刘燕娜女士、冯玲女士、曲凯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主要内容为：

1、为开展超声波木材、竹子制浆科研及成果产业化，公司董事会决定先期建设超声波

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并授权管理层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定第三方实施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公司关联方福建轻纺院、福建轻安、及公司子公司青纸机电三家通过协议组成联合

体竞得标的，构成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具备合理性，其没有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1、经审核，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通过招标

方式确定承包方，决策程序符合规定。

2、公司关联方福建轻纺院、福建轻安、及公司子公司青纸机电三家通过协议组成联合

体竞得标的，导致关联交易。我们认为：本次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符

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3、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福建轻纺院、福建轻安、青纸机电三家联合体签订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超声波竹木制浆中试生产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2、公司独立董事关联交易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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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高集团” ）增持计划为自首次增持

之日（2017年1月4日）起12个月（截止2018年1月3日）内，增持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不低于13,569,213股（即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27,138,

426股（即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日，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42,775,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

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收到控股股东平高集团函告，称自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

25日，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平高电气股份6,687,351股，占平高电气总股

本的0.492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平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计划实施前， 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22,

518,9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平高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2017年1月4日）起12个月（截止2018年1月3日）内，

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13,569,213股（即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27,138,426股（即公

司总股本的2%）。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月 5�日、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编号为临2017-001号、临2007-002号公告。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2017年1月4日， 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902,32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665%，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23,421,27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8.5742%。

从2017年1月16日起至2017年3月1日，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12,666,8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35%，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36,088,1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1%。

从2017年3月2日起至2017年4月25日，平高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6,687,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28%，本次增持后，平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42,775,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2、平高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平高

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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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公司本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1,743,3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9.92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伟理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李文海、石丹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徐国

政、王天也、李涛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俊涛、监事胡延伟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

3、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副总经理孙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张五杰、李广

辉、李旭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70,330 99.9865 72,980 0.01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及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安

排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41,257 90.6170 138,880 9.383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9,630 99.9753 133,680 0.024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1,608,630 99.9751 134,680 0.024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5

公司2

16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407,157 95.0693 72,980 4.9307 0 0.0000

6

公司2

16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算执行情况及2

17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算安排情况的议案

1,341,257 90.6170 138,880 9.3830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

17年度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1,345,457 90.9008 134,680 9.099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议案六涉及关联交易，公

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鞠慧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众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

601567

股票简称：三星医疗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星医疗

股票代码：601567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贸城东路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星医疗”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三星医疗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郑江先生

上市公司、三星医疗 指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

让

指

郑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三星医疗27,000,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03%

本报告书 指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证券交易

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郑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贸城东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是，取得冈比亚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33022719660121****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通讯方式：0574-8807292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三星医疗（证券代码：601567）6,550万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4.617%外，郑江先生不存在拥有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出于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先生尚无在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减持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

继续减持三星医疗股份的可能。

若在未来12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先生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减

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种类、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郑江先生持有三星医疗股份92,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6.520%。

本次权益变动后， 郑江先生持有三星医疗股份65,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617%。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册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郑江

大宗交易

系统

2017年4月24日 9.78 27,000,000 1.903%

注：郑江先生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未发生过权益变动，亦未编制过权益变动报告书。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郑江

无限售条件股份 67,500,000 4.758% 40,500,000 2.855%

限售股份 25,000,000 1.762% 25,000,000 1.762%

合计持有股份 92,500,000 6.520% 65,500,000 4.61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被质押、冻结等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先生所持三星医疗股份无质押或冻结情

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均没有买卖三星医疗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

日期：2017�年 4�月 2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

市鄞州区姜山镇）

股票简称 三星医疗 股票代码 60156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郑江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

街道贸城东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三星医疗股份92,500,000股，占

三星医疗总股本6.25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本次减持三星医疗27,000,000股， 占总股本的1.903%；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三星医疗股份65,500,000股，占三星医疗总股

本4.6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先生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或处置其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

减持三星医疗股份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江

日期：2017�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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